北京市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水工程建设监督管理，保障水工程建设符合流域、区域综合规划和防洪规划的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试行）》《关于明确由海河水利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签署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河流（河段）名录和范围（试行）的通知》《水利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水工程，是指在市、区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权限范围内的河流（段）、水库上新建、扩建以及改建并调整原有功能的水工程，包括水库、拦河闸坝、引（调、提）水工程、堤防、水电站（含航运枢纽工程）等开发、利用、控制、调配和保护水资源的工程。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建设的水工程，按照分级管理权限由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负责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的实施和监督管理。
第四条  水工程未取得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不得开工建设。建设单位宜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取得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未及时取得的，可在水利工程初步设计阶段前或同步取得。
第五条  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内容，包括对水工程建设是否符合流域、区域综合规划和防洪规划审查并签署的意见。
第六条  由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并签署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水工程为：

（一）在北运河、潮白河、白河、潮河、拒马河、小清河、泃河跨省界河流上建设的库容小于500万立方米的水库、流量小于1立方米每秒的引调提水等水工程。

（二）在以下市管河流上建设的各类水工程：温榆河、清河、小月河、西土城沟、东土城沟、通惠河、南长河、转河、北护城河、双紫支渠、永定河引水渠、京密引水渠（含昆玉段）、南护城河、二道沟、镜河、凉水河（含人民渠、新开渠、莲花河、分洪道）、怀河、潮河总干渠、温潮减河、运潮减河。

（三）涉及密怀顺地下水储备区的雁栖河（怀柔区）、沙河（怀柔区、密云区）、小东河（顺义区）上建设的各类水工程。

（四）在密云水库、官厅水库、怀柔水库、十三陵水库、斋堂水库、苇子水水库等市管水库上建设的各类水工程。
（五）在其他区管河流（段）上建设的库容大于（含）500万立方米的水库工程。

海河水利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签署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河流（段）名录和范围详见《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除由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签署以外的水工程，由项目所在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并签署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

第七条  区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查签署跨行政区河流（段）、水库上的水工程规划同意书之前，应征求上下游行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第八条  水工程的建设单位根据审查权限，向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申请材料包括：
（一）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申请表；
（二）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协议书或情况说明；
（三）拟报批（或者核准、备案）水工程的（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初步设计报告（项目申请报告、备案材料）及审查意见；
（四）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
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应按照《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编制导则》（SL/T 719）要求编制。
第九条  审查签署机关对受理的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申请，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流域、区域综合规划和防洪规划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条件的，作出批准的决定，并签署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

（一）水工程建设规模、任务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和防洪规划的总体要求；

（二）建设规模等级（别）和标准符合《防洪标准》及其他有关技术和管理规定的要求；

（三）对其他水工程无不利影响，或已提出切实可行的消除影响或补偿措施，并经相关权利人书面同意。
水工程建设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之一的，审查签署机关应当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下达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不予签署通知书。
第十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20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应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建设单位。

第十一条 审查签署机关应当组织专家对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进行审查，重点审查水工程与流域治理、开发、保护和防洪要求的符合性，所需时间不超过40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前款规定期限内。

第十二条  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可以对水工程的设计方案、管理措施等提出有关要求，该水工程的建设单位及设计、施工、运行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办理。
第十三条  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查中，必要时应征求与水工程相关的区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四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前，建设单位可以书面形式撤回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申请。
第十五条  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签署后，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建设单位应当重新申请办理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
（一）水工程的（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备案材料）未获得审批（核准、备案）需要重新编制的；

（二）在设计、施工中对水工程的任务、规模、标准、地点、方案等进行重大调整的。
第十六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其签署的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并有权在监督检查时进行实地调查，建设单位应当给予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未取得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擅自建设水工程，或者违反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要求建设水工程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八条  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年2月1日前向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本行政区域内上一年度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查签署情况。

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可按照本细则规定，制定本行政区域内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办理流程、材料清单和审查指引。
第十九条  本细则由北京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并签署的河流（段）、水库名录范围

附件

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审查并签署的河流（河段）名录范围

	流域

名称
	序号
	河流名称
	所在行政区
	河段范围
	水工程类型

	北运河
	1
	北运河
	昌平区、顺义区、朝阳区、通州区
	北关拦河闸-市界
	库容小于500万立方米的水库、流量小于1立方米每秒的引调提水等水工程



	潮白河
	2
	潮白河
	密云区、怀柔区、顺义区、通州区
	潮白河汇合口-市界
	

	
	3
	白河
	延庆区、怀柔区、密云区
	白河堡水库-潮白河汇合口
	

	
	4
	潮河
	密云区
	市界-潮白河汇合口
	

	大清河
	5
	拒马河
	房山区
	房山区十渡镇-市界
	

	
	6
	小清河
	丰台区、房山区
	丰台区王佐镇-市界
	

	蓟运河
	7
	泃河
	平谷区
	海子水库-市界
	

	北运河
	8
	温榆河
	昌平区、顺义区、通州区
	沙河闸-北关拦河闸
	各类水工程

各类水工程

	
	9
	清河
	海淀区、朝阳区、昌平区、顺义区
	安河闸—温榆河口沙子营闸
	

	
	10
	小月河
	海淀区
	祁家豁子闸—入清河口
	

	
	11
	西土城沟
	海淀区
	西土城沟引水闸—祁家豁子闸
	

	
	12
	东土城沟
	朝阳区
	东土城沟引水闸-入坝河口
	

	
	13
	通惠河
	东城区、朝阳区、通州区
	东便门铁路桥—入北运河口
	

	
	14
	南长河
	海淀区、西城区
	南长河与京密引水渠昆玉段分流点—北展后湖节制闸
	

	
	15
	转河
	海淀区
	北展后湖节制闸—入北护河口
	

	
	16
	北护城河
	西城区、东城区
	新街口暗沟出口—造纸厂船闸
	

	
	17
	双紫支渠
	海淀区
	北洼闸—南长河右岸
	

	
	18
	永定河引水渠
	门头沟区、石景山区、海淀区、西城区
	三家店拦河闸—甘雨桥跌水
	

	
	19
	京密引水渠(含昆玉段)
	密云区、怀柔区、顺义区、昌平区、海淀区
	龚庄子进水闸—与永引渠汇合口
	

	
	20
	南护城河
	西城区、东城区
	甘雨桥跌水—东便门铁路桥
	

	
	21
	二道沟
	朝阳区
	金台路暗沟出口—通惠河左岸箱涵出口
	

	
	22
	镜河
	通州区
	运潮减河右堤节制闸—北运河左堤节制闸
	

	
	23
	凉水河（含人民渠、新开渠、莲花河、分洪道）
	石景山区、海淀区、西城区、丰台区、朝阳区、大兴区、通州区
	原首钢退水口—入北运河口
	

	潮白河
	24
	怀河
	怀柔区、顺义区
	怀柔水库—汇合口（潮白河右堤）
	

	
	25
	雁栖河
	怀柔区
	北台上水库坝下-入怀河口
	

	
	26
	沙河
	怀柔区、密云区
	大水峪水库坝下-入雁栖河口
	

	
	27
	潮河总干渠
	密云区
	提辖庄进水闸—贾山大车桥
	

	
	28
	小东河
	顺义区
	唐指山水库坝下-入潮白河口
	

	
	29
	温潮减河
	通州区、顺义区
	温榆河口—入潮白河口
	

	
	30
	运潮减河
	通州区
	北关分洪闸—入潮白河口
	




